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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交通运输局关于行政主体、人员、职

责、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的公示

为进一步规范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活动，确保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现将本部门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如下：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中宁县交通运输局

二、行政执法人员

序号 姓名 执法区域 执法证号 执法类别

1 殷 慧 中宁县 30052117027 交通事业管理

2 马小楠 中宁县 30052117032 交通事业管理

3 左海波 中宁县 30052117012 交通事业管理

4 郭艳敏 中宁县 30052117014 交通事业管理

5 莫 媛 中宁县 30052117028 交通事业管理

6 王 洁 中宁县 30052117018 交通事业管理

7 朱建宁 中宁县 30052117016 交通事业管理

8 冯瑞玲 中宁县 30052117048 交通事业管理

9 康晓明 中宁县 30052117006 交通事业管理

10 李国旗 中宁县 30052117019 交通事业管理

11 万 晖 中宁县 30052117004 交通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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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蒋 伟 中宁县 30052117020 交通事业管理

13 赵贵生 中宁县 30052117026 交通事业管理

14 王 明 中宁县 30052117021 交通事业管理

15 李建宁 中宁县 30052117047 交通事业管理

16 尤天云 中宁县 30052117024 交通事业管理

17 黄明杰 中宁县 30052117022 交通事业管理

18 陆兴阳 中宁县 30052117031 交通事业管理

19 耿 晶 中宁县 30052117023 交通事业管理

20 康宇军 中宁县 30052117017 交通事业管理

21 白 杰 中宁县 30052117010 交通事业管理

22 陈 刚 中宁县 30052117009 交通事业管理

23 陈 宝 中宁县 30052117030 交通事业管理

24 陈瑞彬 中宁县 30052117005 交通事业管理

25 郭占宁 中宁县 30052117008 交通事业管理

26 严维波 中宁县 30052117003 交通事业管理

27 崔兴荣 中宁县 30052117013 交通事业管理

28 张富莹 中宁县 30052117002 交通事业管理

29 王金柱 中宁县 30052117029 交通事业管理

30 刘艳萍 中宁县 30052117049 交通事业管理

31 殷玉珍 中宁县 30052117035 交通事业管理

32 贾立斌 中宁县 30052117046 交通事业管理

33 施 霞 中宁县 30052117050 交通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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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学亮 中宁县 30052117043 交通事业管理

35 冯 鹏 中宁县 30052117015 交通事业管理

36 田 鹏 中宁县 30052117059 交通事业管理

37 马小慧 中宁县 30052117057 交通事业管理

三、行政执法职权

执行国家、自治区、交通运输部、市、县有关交通运输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检查、

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交通运输领域内行政执法工作。

四、行政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公

路安全保护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路政管理条例》《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道

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

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管理规定》《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五、行政执法程序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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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交通运输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法律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

按规定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六、救济渠道

1.监督电话：0955-5021909

2.当事人对本局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享有陈述权

和申辩权。

3.在本局做出具体行政执法决定之前，依法符合听证条

件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

4.当事人对本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该

具体行政行为的执法决定 60 日内向中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自收到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法决定之日起 6 个

月内向中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中宁县交通运输局

2023 年 10 月 17 日


